
111年金門縣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第 3次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11年 10月 26日(星期三) 下午 2時 

二、開會地點：金門縣衛生局 1樓會議室 

三、主 持 人：李局長錫鑫 

四、出席委員：李委員金治   蔡委員建鑫   黃委員逸萍        

陳委員天平   郭委員彥良   洪委員長享 

許委員美鳳   謝委員秀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記錄：陳家悌 

五、與會人員: 詳如簽到表 

六、主席裁示事項及決議： 

案一：審議新增「身體組成分析儀檢查」收費項目及收費標準。

（提案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） 

決議：本案核定：本案核定 200元/次。 

 

案二：審議新增及調整「顯微根管治療、植牙(手術、贋復體)、

贋復補綴物及齒顎矯正」自費收費項目及標準。       

（提案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） 

決議：本案核定： 

(一)顯微根管治療費用上限： 

1.顯微鏡檢診治療：3,600元/顆。 

2.顯微鏡輔助(手術)治療單純-A：6,000元/顆。 

3.顯微鏡輔助(手術)治療單純-B：8,000元/顆。 

4.顯微鏡輔助(手術)治療複雜-A：10,000元/顆。 

5.顯微鏡輔助(手術)治療複雜-B：12,000元/顆。 

6.特殊根管封填材料置放(內含材料)：3,000元/顆。 

(二)植牙(手術、贋復體) 費用上限： 

1.牙科電腦斷層診察費(單純)：2,400元/次。 



2.牙科電腦斷層診察費(複雜)：4,000元/次。 

3.植牙診斷手術導引板(局部)：1,000元/洞。 

4.植牙診斷手術導引板(全顎)：4,000元/顎。 

5.3D技術植牙手術導引板(單純)：10,000元/次。 

6.3D技術植牙手術導引板(複雜)：20,000元/次。 

7.牙周手術軟組織移植(單純)(材料另計)：5,000 元/

顆。 

8.牙周手術軟組織移植(複雜)(材料另計)：8,000 元/

顆。 

9.牙周手術骨再生材料移植(單純)(材料另計)：5,000元

/顆。 

10.牙周手術骨再生材料移植(複雜)(材料另計)：8,000

元/顆。 

11.上顎竇增高術(單純)：5,000元/顆。 

12.上顎竇增高術(複雜)：8,000元/顆。 

13.人工植體手術第一階段：25,000元/顆。 

14.人工植體手術第二階段：10,000元/顆。 

15.人工植體贋復物：25,000元/顆。 

(三)贋復補綴物費用上限： 

1.贋復治療計畫評估：2,000元/次。 

2.臨時樹脂牙冠：1,200元/顆。 

3.玻璃纖維冠心柱：2,500元/顆。 

4.玻璃陶瓷全瓷冠：20,000元/顆。 

5.氧化鋯全瓷冠(一般)：16,000元/顆。 

6.氧化鋯全瓷冠(高透)：20,000元/顆。 

7.臨時局部活動義齒(單純)-A：6,000元/顎。 

8.臨時局部活動義齒(單純)-B：8,000元/顎。 



9.臨時局部活動義齒(單純)-C：10,000元/顎。 

10.臨時局部活動義齒(複雜)-A：12,000元/顎。 

11.臨時局部活動義齒(複雜)-B：14,000元/顎。 

12.臨時局部活動義齒(複雜)-C：16,000元/顎。 

13.正式局部活動義齒(靠齒支持)：24,000元/顎。 

14.正式局部活動義齒(附游離缺牙區)：28,000元/顎。 

15.全口活動義齒(上顎)：28,000元/顎。 

16.全口活動義齒(下顎)：32,000元/顎。 

17.Co-Cr 合金金屬瓷冠：由原核定 8,000元/顆，調整為

12,000元/顆。 

18.Jelstar 金屬瓷冠：由原核定 7,200 元/顆，調整為

14,000元/顆。 

19.Cameo 金屬瓷冠：由原核定 8,800 元/顆，調整為

18,000元/顆。 

20.Jalenko-O 金屬瓷冠：由原核定 10,400 元/顆，調整

為 20,000元/顆。 

21.Co-Cr 合金金屬冠：由原核定 5,600 元/顆，調整為

12,000元/顆。 

22.Jelstar 金屬冠：由原核定 4,000 元/顆，調整為

14,000元/顆。 

23.Cameo 金屬冠：由原核定 6,800元/顆，調整為 18,000

元/顆。 

24.Jalenko-O 金屬冠：由原核定 8,000 元/顆，調整為

20,000元/顆。 

(四)齒顎矯正費用上限：. 

1.透明牙套或矯正器調整費：5,000元/次。 

2.固定假牙黏著(每支台齒)：500元/顆。 



 

案三：審議新增「減痛分娩麻醉、病患自控式止痛法(PCA)及一

日 神 經 阻 斷 止 痛 術 」 自 費 收 費 項 目 及 標 準 。           

（提案單位：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） 

決議：本案核定： 

(一)減痛分娩麻醉術：由原核定 5,000元/次(側) ， 調整為

8,000元/次(側)。 

(二)病患自控式止痛法(PCA)： 

1.點滴型(3 天)：由原核定 5,000 元/次，大於 3 天加價

500 元/天，調整為 6,500 元/次，大於 3 天加價 1,000

元/天。 

2.硬脊膜外腔型(3 天)：由原核定 6,000 元/次，大於 3

天加價 500元/天，調整為 8,000元/次，大於 3天加價

1,000元/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三)一日神經阻斷止痛術：3,200元/次。 

七、臨時動議： 無。 

八、散會：下午 3時 00分 

 


